
国网扬州供电公司

过户业务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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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客户资料

新用电户编号 新 户 名

原用电户编号 原 户 名

用 电 地 址

新户行业分类 经 办 人 经办人电话

二、新户联系信息

法人联系人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通
讯
联
系
人

（
勾
选
一
位
）

账务联系人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

电气联系人

（高压客户）
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

三、新户电费发票开票信息

电费开票类型 □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□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

开票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

法定地址 电话

四、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信息

业务联办需求 □过户+改类 □过户+增容（除高压客户） □过户+退费

五、过户涉及的重要事项确认

居民是否开通分时 □是 □否

居民阶梯电价政策 □一户多人口政策已告知 □困难群体政策已告知

电费余额处理

□转至新户 □转至其他户号：

□退费至银行卡 账户名：

卡 号：

开户行：

注：电费余额处理需另行提供退费申请单和银行卡复印件。如办理退费户

名与退费收款方不一致，还需提供情况说明和缴费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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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客户申明

根据双方商议一致，即日起将上述用电地址的用电权过户给新用电客户，过户后由新用电客户

承接相应的用电权利和义务。在此，新用电客户凭相关证件提出申请，请供电部门予以办理。本申

请表中的信息和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真实有效，阅读并接受《客户须知》各项条款，谨此申明。

新用电客户： 原用电客户：

（签章） （签章）

经 办 人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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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受理登记

受理日期： 年 月 日 受理人：

申请编号： 号

①

供
电
公
司
留
存
（
白
）

②

客
户
留
存
（
蓝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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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客户须知

1.为保证能够准确掌握有关用电信息，请如实填写客户资料栏，如有变更，请及

时前往供电公司办理更改手续。

2.更名业务是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的名称的变更，过户是用电地址物权变化引起用

电人变更。客户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办理更名或过户业务。

3.在用电地址、用电容量不变条件下，且原客户与供电企业结清债务后，客户可

办理过户业务。

4.过户客户无法提供房屋所有权证的，可使用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、《集体土地

使用证》。集体建设用地房屋等无房产证或土地证的，须有所在镇（街道、乡）及以

上政府或房管、城建、国土管理部门根据所辖权限开具合法使用证明原件，贷款客户

可携银行盖章房产证复印件。

5.根据《省发展改革委转发<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

及有关事项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苏发改价格发〔2023〕552号），执行工商业用电价格

的客户，用电容量在100千伏安至315千伏安之间的，过户后可选择执行单一制或两部

制电价；用电容量在315千伏安及以上的，过户后需执行两部制电价。

6.客户应保证提交的过户资料真实有效、相关各方意见一致。原用电方、新用电

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，供电企业将暂缓受理过户业务。业务办理过程中，如发现申

请人提供的资料不实或存在争议的，供电公司将中止过户流程，待资料完善或争议解

决后恢复办理。业务归档后，如发现申请资料不实的，供电公司将要求客户进行更正，

必要时对已变更的信息进行还原。

7.过户后，原户的费控协议、代扣托收关系失效，新户需要重新办理。

8.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：95598；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电话：1239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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